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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　書函
地址：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
傳　真：(02)23976950
聯絡人：徐美子
電　話：(02)77366702

受文者：桃園縣私立啟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臺獎字第1040120319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公告、申請清單、申請表、名額分配表（0120319A00_ATTCH10.doc、

0120319A00_ATTCH11.xls、0120319A00_ATTCH12.doc、

0120319A00_ATTCH13.xls，共4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檢送本會「103學年度獎學金名額及申請條件公告」及附

件各乙份，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本（104）年10月8日止，

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，如說明，請查照惠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本（104）年8月13日第8屆第5次（本會第68次）

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決議暨本會受理捐贈及發放獎學金

作業規定辦理。

二、各校申請學生請填寫本會103學年度獎學金申請表並檢附

相關證明文件，交由學校辦理。

三、各校應組成超然公正獎學金審核小組或人員審核，並於申

請表之「學校初審」欄勾選、簽章並加蓋學校印信，由學

校將申請文件以公文函送本會，另請將申請清單以電子郵

件寄至本會信箱(E-mail：dsfmoe@mail.moe.gov.tw)。

四、本會獎學金指定學校分配名額之項目，學校審核人員應遴

選最優學生，未指定學校分配名額之項目，學校審核人員

應負責初審遴選最優三名適當學生，檢送其申請表及文件

予本會。另本會「魯班計畫獎學金」可遴選六名學生送件

。超額選送之學校，取消該項獎學金申請資格，請勿超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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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送以免影響學生權益。

五、應屆畢業學生以畢業年度學業成績申請獎學金時，申請表

需經由畢業學校審核用印，並加蓋學校印信，由畢業學校

將申請文件函送本會；如屬轉校學生或插班學生等比照前

述程序辦理。

六、本會受理複審申請文件時不另作答覆，俟本會董事會審核

通過得獎名單後公告於本會網站(http://140.111.34.231/)，

並另函通知學校。

七、本會之獎學金名額係根據各年度基金利息收入多寡及捐贈

情形而定，並非每年度固定不變，請各校依照本會公告之

獎學金名額分配表審慎推薦申請學生，並在本會未公告得

獎名單前，請勿先行決定得獎名額或預作承諾，以免造成

困擾。

八、如申請學生已領取其他單位獎學金，請勿重複申領本會獎

學金；另公費(軍費)學生、在職專班學生不得提出申請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基金會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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